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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2614/05-06(01)號文件 
 

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 
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討論「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務」  
(2006 年 7 月 3 日) 

 
確認性暴力受害人特別服務需要  
 
1. 在 2005 年 11 月 10 日，立法會邀請團體及政府共同討論「為
性暴力受害者提供的服務和支援」後，政府跟進檢討有關服務需要，

現建議以公開競投方式由非政府機構營辦，以成立新的「綜合危機介

入及支援中心」。本會欣賞並支持政府確實地肯定性暴力受害人獨特

的服務需要，並願意投入資源以支持專門專責的服務發展。  
 
2. 對於政府建議成立的「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」服務模式，

本會懇切期望政府審慎考慮，從受害人的最大利益為服務設計的基

礎，配以服務提供者的角度，考慮推行是項服務模式的可行性。 
 
 
受害人有需要受保護，服務機制需鼓勵受害人舉報罪行 
 
3. 性暴力受害人往往對性暴力罪行的經歷感到震驚、無助及迷

失，受害人會出現嚴重的情緒困擾，服務的設計需考慮受害人面對性

暴力帶來的身心傷害，同時亦應鼓勵受害者求助。本會及其會員機構

認為要能較佳地保護受害人及鼓勵舉報罪行，有必要設立 24 小時、
一站式、跨專業及專門專責的性暴力受害人服務；惟現時建議的「綜

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」未能有效地滿足受害人求助時的需要及上述

提及的各項服務特點。  
 
 
一站式服務  
 
4. 一站式服務模式，當中包括醫療、法醫取證、輔導、警方協助、

個案危機處理、法律及證人陪同支援。現時的一站式性暴力危機介入

及支援服務，其中心地址保密，並設有醫療及法證認可的檢查室、警

方取口供的錄影室、多個輔導室以接見受害人及其家人、淋浴室及休

息室等。一站式服務的優點是受害人在使用這些服務時，無需面對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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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服務障礙，在受保護的環境下，得到專業人員的細心的支援，而

其私隱也受到特別的保障。 
 
5. 政府文件第 13 段及 16 段分別提出，「急症室會因應情況需要
和在顧及受害人私隱的情況下，作出適當安排，讓法醫科醫生進行法

醫檢驗和安排警方錄取口供」; 及「在接獲求助電話後，  便會安排
專責社工在受害人方便的地點為害人提供即時外展和危機介入服

務」。 
 
6. 本會認為政府提及的急症室作出適當安排及社工在受害人方

便的地點提供外展的手法，並未能做到保密、保護私隱、照顧個人安

全及令受害人在保護的環境下得到服務。合適及方便的地方，在環境

及設備上均存在不同的個人判斷及環境的變數，並不在該社工能力所

能控制之內。反之有可能加強受害人的不安感，甚至卻步求助。 
 
 
協調跨專業的合作 
 
7. 本會十分贊同政府將與醫護人員及警方的協作模式加以制度

化，從而發揮協同效應，透過更妥善的服務協調以減低受害人經歷繁

複的程序。 
 
8. 惟政府文件第 7、9、10、12 及 14 段指出新的服務模式下，服
務提供的機構需要以個案管理員的角色協調及不同專業服務的協

作，涉及 15 個分區急症室、12 區分別來自社會福利署的綜合家庭服
務中心/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/醫務社會工作的 24 至 60 位社工、4
個跟進醫療支援中心、警方聯絡名單上的警員(暫未知數目)、衞生署
的法醫及該營辦服務機構的社工等，合共約 60 個單位及無數的專業
人員。  
 
9. 在服務運作機制中需要龐大的協調工作，在提供服務的過程

中，也需要作出多方合作及流程的理順工作。本會認為這個服務情況

有礙服務協調及效能。而單靠一個非政府機構協調多個不同地區的不

同政府部門實在存在不少困難。本會認為在服務推行前，政府當局必

須先取得各政府有關的部門的支援、作出協調、預備及促進各方完善

的溝通，並持續地支援該服務提供者，與不同協作單位取得共識，方

能真正協助性暴力受害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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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專責的性暴力受害人服務  
 
10. 政府文件第 14 段指出，「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除了為性
暴力受害人提供務外，中心亦會為涉及家庭危機及家庭暴力的其他個

案提供服務，以配合綜合家服務中心、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、醫務

社會服務部所提供的服務和其他的危機服務。」同時，第 15 段，iv
項，指新的中心「將會為面對危機和基於其他原因不適宜回家居住(如
性暴力事件在住所發生)的受害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。」 
 
11. 這反映新的服務目標，定位不是以性暴力受害人為中心，也非

以綜合的模式運作，分散了服務重心及資源，未能達到專門專責的設

計。 
 
 
專科服務的發展  
 
12. 政府建議以社會福利署現存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、保護家庭及兒

童服務課和醫務社會服務部中抽調人手，以全港 12 區為基礎、每區
2-5 名社工組成隊伍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服務。若以輪更的編制負責
有關服務，同工難以與其他專業，包括醫護人員、警方、法醫等，建

立恆常及穩定的合作關係。再者，此項具獨特性及重要性的服務經驗

亦難以累積，影響專業服務的發展。  
 
13. 這批社工同時兼顧原有工作及新的服務，本會擔心進一步加劇

前線員工的工作量及壓力。同時，新的服務模式對實行專業督導工作

也成困難，例如：如何促使辦公時間內的社會福利署及夜間服務的非

政府機構同工的互相交流及支援是專業服務提供者非常關心的問

題，令服務經驗的互相交流及支援造成另一障礙。 
 
14. 以上的各項關注，令業界擔憂新的服務模式會為服務提供的流

程上帶來重重障礙，也未能以受害人福祉為服務設計的基礎，正面地

回應性暴力受害人的特性及服務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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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 
15. 本會強調性暴力受害人服務必須是 24 小時及一站式運作，是
一個跨專業及專門專責的服務，以獨立專責的服務單位處理有關個

案。 
 
16. 事實上，現時的一站式 24 小時專門性暴力危機支援服務模式，
已運作了約 6 年，香港中文大學張妙清博士，基於實證及數據完成服
務模式的檢討，表示現時的服務模式合適，並能有效地協助受害人，

也得到受害人的正面評價。是項試驗計劃已為未來性暴力受害人服務

的發展，奠下了良好的基礎及藍本。 
 
17. 因此，本會並不希望專業服務發展「開倒車」，建議參考現時

24 小時專門性暴力危機支援服務模式，分別設立 3-5 個地址保密的
專門專責服務中心，配以跨專業的專門隊伍，以協助性暴力受害人。

這能令資源更為集中地使用，做到 24 小時和一站式的跨專業及專門
專責的性暴力受害人服務。 
 
18. 成立的方法可考慮於現時政府建議的指定提供醫療跟進服務

的診所 /部門，即「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」婦科診所、「伊利沙
伯醫院」婦科診所、「威爾斯親王醫院」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「屯門

醫院」家庭醫學專科診所；加強使其成為四所 24 小時一站式的性暴
力受害人服務中心，以加強現時服務的方便接觸點的考慮。此舉能令

服務資源更集中使用，提升效能，並真正以受害人的最大利益為服務

設計的基礎。  
 
19. 另一方面，如服務由非政府機構提供，政府須於中央政策及執

行層面，先取得有關政府及公營部門，包括醫管局及警方的充份支

持，確保能實踐協調的一站式專門專責服務。  
 

2006 年 7 月 3 日 
 

-  完  - 
 


